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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法)考试试题(6) 一、单项选择题1.「答案」B「解析」（1）

选项A属于"法律"；（2）选项B属于"行政法规"；（3）选项D

属于"部门规章".2.「答案」B「解析」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

发现作为设立公司出资的非货币财产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公

司章程所定价额的，应当由交付该出资的股东补足其差额，

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承担连带责任。本题中，公司设立

时的股东为乙、丙，因此正确答案为B.6.「答案」B「解析」

（1）合伙人发生与合伙企业无关的债务，相关债权人不得以

其债权抵销其对合伙企业的债务；也不得代位行使合伙人在

合伙企业中的权利。（2）合伙人的自有财产不足清偿其与合

伙企业无关的债务的，该合伙人可以以其从合伙企业中分取

的收益用于清偿；债权人也可以依法请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该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用于清偿。7.「答案」C「

解析」选项ABD应当"除名". 8.「答案」A「解析」（1）个人

独资企业不具有法人资格，不能独立的承担民事责任；但个

人独资企业是独立的民事主体，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

活动；（2）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3）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只能是中国公民。9.「答案

」C「解析」对于税前回收投资的，必须向财政税务机关提

出申请，并由财政税务机关依法审查批准。lO.「答案」B「

解析」（1）外国合营者以货币出资时，只能以外币缴付出资

，不能以人民币缴付出资；（2）劳务出资是合伙企业特有的



出资方式；（3）合营各方认缴的出资，必须是合营者自己所

有的现金、自己所有并且未设立任何担保物权的建筑物、厂

房、机器设备或者其他物料、工业产权、专有技术等。11.「

答案」D「解析」自破产程序终结之日起"2年"内，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按照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进行追加分配：（1）发现有依照法律规定应当追回的财产的

；（2）发现破产人有应当供分配的其他财产的。12.「答案

」C「解析」收购要约的期限不得少于30日，并不得超过60日

。13.「答案」C「解析」（1）-股票的上市条件：股本总额

不低于3000万元；（2）公司债券的上市条件：实际发行额不

低于5000万元。14.「答案」C「解析」背书人在汇票上记载"

不得转让"字样，。其后手再背书转让的，原背书人对其直接

被背书人以后通过背书方式取得汇票的一切当事人，不负担

保责任。15.「答案」C「解析」出票地属于相对应记载事项

，未记载出票地的，以出票人的营业场所、住所或者经常居

住地为出票地。16.「答案」C「解析」（1）汇票上未记载收

款人名称的汇票无效，因此选项A是错误的；（2）汇票上未

记载付款日期的视为见票即付，因此选项B是错误的；（3）

出票日期属于绝对应记载事项，未记载的汇票无效，因此选

项C是正确的； （4）汇票上未记载付款地的，以"付款人"的

营业场所、住所或者经常居住地为付款地，因此选项D是错

误的。17.「答案」C「解析」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

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可以行使 不安抗辩权

，中止合同履行：（1）经营状况严重恶化；（2）转移财产

、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3）丧失商业信誉；（4）有丧

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18.「答案」D「



解析」（1）以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

单出质的，质押合同自权利凭证交付之日起生效；（2）以依

法可以转让的股票、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等出质的

，应当办理出质登记，质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19.「答

案」C「解析」买卖合同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转

移。20.「答案」A「解析」（1）毁损、灭失的风险由债权人

承担；（2）标的物的孳息归债权人所有；（3）提存费用由

债权人负担。21.「答案」B「解析」因买受人的原因致使标

的物不能按照约定的期限交付的，买受人应当自违反约定之

日起承担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22.「答案」B「解析」

（1）委托开发完成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研究开

发人；（2）合作开发完成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

合作开发的当事人共有。23.「答案」D「解析」货物毁损、

灭失的赔偿额，当事人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根据《合

同法》的有关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按照交付时货物到达地的

市场价格计算。24.「答案」B「解析」邀请招标的适用范围

：（1）具有特殊性，只能从有限范围的供应商处采购的；

（2）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的费用占政府采购项目总价值的比例

过大的。25.「答案」C「解析」采用邀请招标方式的，资格

预审公告的期限不得少于7个工作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